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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安全教育与

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教委（教育局），各高校，重庆教管校：

近期，全市接连发生几起学生高坠死亡事件，2月21日，江北区徐悲鸿中学1名初中男生在小区顶楼高坠死亡；2月23日，黔江区民族中学1名高一男生在小区高坠死亡；2月24日，巴南区全善中学1名初一女生在小区高坠死亡；2月24日，涪陵区巴蜀中学1名初一男生在小区内高坠死亡。尽管这几起事件发生在校外，但短时间发生多起高坠事件，令人十分痛心。各地、各校、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工作，坚决遏制高坠轻生事件高发态势。

一、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安全成长

心理健康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基础，是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区县和中小学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心理健康教育不仅可以帮助人从容应对各种挑战与挫折，而且能使学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轻松自然地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对促进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获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对促进学校与社会的安全稳定，构建新时代和谐校园与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是中小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教育手段。要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来抓，提高学生心理素质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竭力为学生打造和谐温馨的心理港湾。
二、加强教师队伍培养，提高学校安全教育水平

师资队伍质量是提高学校安全教育水平的关键因素，各区县和中小学要加强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各区县要配备专兼职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员，各学校要配备专兼职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通过常规教研，开展优质课展评、学术沙龙、网络研讨等专业研修活动、优秀案例评选等活动，加强教师对学生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专题培训，指导教师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结合学生实际、结合学科教学实施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心理韧性和抗挫能力，树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努力学习的理想信念。

三、加强学校、家庭、社会共育，营建良好成长环境

各区县中小学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基础建设，按照要求，根据实际和需求建立心理咨询室、心理咨询热线或信箱、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要结合学校实际积极开展主题班会、心理辅导课、现场心理咨询、校园剧、心理拓展训练和安全手抄报比赛等丰富多彩的专题教育活动，将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引向深入。要积极开展家校共育活动，通过家长学校、家委会举办培训班、开展名家大讲堂推动心理健康教育进家庭。要配合区县政府相关部门开展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建设和师资援助工作，建立并完善学校和社区定期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并构建家校社三者资源共享、分工合作、协同合力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营造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社会环境，为学生安全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四、综合施策，全面加强学生安全保护工作

各地各校要严格执行课程计划，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提高课堂效率，严禁违规补课，合理布置与指导学生作业，控制学生考试次数和难度，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教育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大力实施精细化就业帮扶，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要教育引导学生养成量入为出的消费观，进行校园贷全面排查，协调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协助家长做好后续处置工作，避免恶性事件发生。要加强安全法制教育，做好校园欺凌防范应对工作。要完善困难资助政策，做好困难学生的救助帮扶。
我委将联合相关部门对各地、各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学生非正常死亡防范应对工作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并将学生非正常死亡情况纳入对区县教委或高校领导班子的年度考核，凡发生学生轻生等非正常死亡事故的区县教委和学校，必须提交详实的情况分析报告；区县教育部门、学校主要负责人必须参加事故分析会；并根据具体情况约谈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有责任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和领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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